
齐工程教〔2023〕18 号

关于申报 2023 年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育教学
改革研究项目（FT专项）立项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学校教育教学发展新理念，扎实推进 FT 课

程建设模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，学校决定开展 2023 年齐齐

哈尔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（FT 专项）立项工作，现

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立项原则

（一）项目应立足于课程（含节课）或课程体系（含专业建

设、专业集群建设等），探究“四真三化”（FT）课程建设模式

的具体实施路径与策略，进一步推进门课、特色学科专业、产业

学院以及专业集群等方面的建设，助力学校应用型课程改革，不

断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。

（二）项目应源于本职岗位，突出应用性，研究贯穿实践，

注重研究成果的创新价值以及推广应用，可参考《2023 年齐齐

哈尔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（FT 专项）立项指南》（见



附件 1）。

二、申报条件及要求

(一）申报项目要做到目标明确、内容新颖、论证充分，具

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，体现教学改革与建设的连续性，具有

理论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能够运用于教学改革实践，并对推

进我校“FT 课程建设理念”深入发展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明

确的指导意义和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
（二）专项研究实行项目主持人负责制，主持人应具备完成

项目所必需的管理能力和研究能力。

（三）每个项目主持人限报 1 个项目，项目组成员最多只能

同时参加 2 个项目的申报，每个项目研究组不包括主持人在内的

总人数不得低于 3 人，不应超过 5 人，鼓励跨部门联合教研，开

展立项研究。

（四）已列入省、部级有关方面立项课题的，原则上不再立

项。与已批准立项的学校、省、部级项目属同科类、同专业、同

类型，且无新思想、新发展的，原则上不再立项。已立项研究较

多，或已有较为成熟研究成果的，如无创新发展，原则上不再立

项。不得一项多投。

三、立项程序

（一）申报人可参照立项指南，也可突破选题范围自行设计

题目，填写《2023 年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



（FT 专项）申请书》（见附件 2），向所在部门申报；

（二）各部门应认真组织对本部门申报项目的初审和择优推

荐工作，填写《2023 年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

目（FT 专项）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部门盖章；

（三）各部门于2023年 3月17日将推荐申报项目的申请书、

汇总表的电子版发至教务处史啸男老师的办公平台，纸质版（申

请书一式三份、汇总表一份）统一报送至图书馆 513 室史啸男老

师处，不受理教师个人申报。

四、项目管理

1.项目实行校系两级管理，原则上教学单位的申报数量不得

少于 3 项。项目主持人所在部门对项目研究进度进行监管，注重

过程性检查，并对项目结题进行初步审查。教务处对项目研究成

果、结题等进行评审、检查和验收。

2.教务处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，择优立项，项目研

究周期为 1 年（2023 年 3 月-2024 年 3 月），2024 年 3 月进行

结题验收，符合条件的项目予以结题，并颁发结题证书。

3.专项研究项目管理参照《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

与研究项目管理细则》（附件 4）有关条款。

附件：1.2023 年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

（FT 专项）立项指南



2.2023 年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（FT 专

项）申请书

3.2023 年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（FT 专

项）汇总表

4.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管理细则

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务处

2023 年 3 月 3 日


